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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SZDB/Z 300-2018《数字化城市管理》分为若干部分： 

——第 1 部分：总则； 

——第 2 部分：信息采集规范； 

——第 3 部分：案件立案规范； 

——第 4 部分：案件处置和结案规范； 

…… 

本部分为 SZDB/Z 300-2018 的第 1 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起草单位：深圳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华成峰数据技术

有限公司。 

本部分归口单位：深圳市城市管理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何涛、陈毓贞、刘海军、郑美洁、童林、陈澄、钟苑、曾碧静、李胜、胡俊、

余良、黄晓伟、韦韶斌、林隆健、旷涛、顾正、李兴民、雷雨晴、黄逢、周太刚。 

本部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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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深圳市智慧城市十三五规划》和《深圳市智慧城管建设十三五规划纲要》的推出，为解决深

圳市数字化城市管理运行十年来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并立足长远、面向未来，推进深圳市智慧城管建设，

全面提升深圳市城市管理水平，特制定本文件。 

制定《数字化城市管理 第1部分：总则》，明确深圳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的组织架构、管理理念等内

容，是《数字化城市管理》系列标准制定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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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城市管理 第 1部分：总则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深圳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相关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运行管理体系和工作流程。 

本部分适用于深圳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0428.2-2013 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 第2部分：管理部件和事件  

CJ/T 214-2007城市市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 管理部件和事件分类、编码及数据要求 

CJ/T 315-2009 城市市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 监管案件立案、处置与结案 

DB11/T 932-2012 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部件和事件处置 

3 术语和定义 

 GB/T 30428.2-2013、CJ/T 214-2007、CJ/T 315-2009标准中确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

件。 

3.1  

数字化城市管理（数字城管） 

采用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和城市部件管理法相结合的方式，整合应用多项数字城市技术，运用城管

通等信息采集工具，创新信息实时采集传输的手段，创建城市管理监督和执行相互分离协作的管理体制，

再造城市管理流程，从而实现精确精细、敏捷高效、全时段、全方位覆盖的城市管理模式。 

3.2  

智慧化城市管理（智慧城管） 

在原数字化城市管理基础上，通过对作业流程的再造，对管理机制的革新，运用云计算、物联网、

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一代先进信息技术手段，从而实现对管理事项作业的标准化、精细化和智能化

的新型城市管理模式。 

3.3  

平台 

智慧城管中对相关数字城管、综合执法、行业监管、智能指挥调度等信息化系统的统称。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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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网格 

依托统一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通过关联责任主体，在物理和逻辑上由一个“点”状部件、一个

“线”状标段和一个“面”状辖区范围而组成的一个数字化城市管理责任基本单元。 

3.5  

工作网格 

由若干个细胞网格组成的责任工作区域。 

3.6  

扁平化管理 

平台按照任务来源，通过责任清单自动比对，直接把任务分派到维护单位进行案件处置，同时抄送

主管部门和监管单位。未处置或处置不达标，平台将会自动提醒监管单位督办，以实现“责任到人”的

管理模式。 

3.7  

公众参与 

通过市民认可的形式反映管理部件、事件问题信息的方式，主要包括12319热线电话、微信公众号、

专用APP、微信城市服务、智慧城管网站等。 

3.8  

城管通 

基于无线网络，以智能手机为原型，用于城市管理信息处理的专用工具。 

3.9  

一般城管问题 

影响范围较小，可由单一专业部门所管控，在较短时间内处理完毕的城管问题。 

3.10  

重大城管问题 

影响范围较大、后果严重，需单一专业部门或多部门联动在较长时间内才能处理完毕的城管问题。 

3.11  

部件  

城市管理公共区域内的各项市政工程设施与市政公用设施，包括公用设施、交通设施、市容环境设

施、园林绿化设施和其他设施等。 

[GB/T 30428.2-2013,3.1] 

3.12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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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或自然因素导致城市市容环境和环境秩序受到影响或破坏，需要城市管理专业部门处理并使之

恢复正常的现象和行为。 

[GB/T 30428.2-2013,3.2] 

3.13  

案件 

立案后需要处理的数字化城市管理部件和事件问题。 

3.14  

监督指挥中心  

按照国家住建部对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的要求，为实现城市管理问题信息收集、指挥和协调专业部

门、派遣问题处理任务、问题处理结果监督及管理状况综合评价等职能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 

3.15  

专业部门 

各类城市管理部件和事件问题的主管部门、监管单位和维护单位。 

注：改写GB/T 30428.2-2013,定义3.3。 

3.16  

主管部门 

市属行业责任单位、各区（新区）行业主管部门，负有行业监督、指导的主体责任。 

3.17  

监管单位 

主要包括街道办、市属行业责任单位的区级（或二级）单位等，负责对红线辖区业主（小区、管理

处、城中村股份公司等）履行市容环境管理主体责任进行监管；负责对城市道路、城市家具的管养进行

委托维护服务并监管。 

注：相关设施未完成移交工作的，建设部门应承担监管主体责任。 

3.18  

维护单位 

具体从事管养维护的单位，主要包括中标的设施设备维护单位，路段标段的维护企业，以及红线辖

区的专业物业管理机构等，其负责所中标事项或权属范围内市容环境管理维护责任的具体落实。 

3.19  

信息采集 

对城市管理的事件、部件的相关信息进行采集，并传递至平台的过程。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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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采集员 

负责城市管理问题的现场信息和处置结果信息的采集、分类、处理、报送，对城市管理问题进行核

实和核查的专职人员。 

3.21  

立案 

对采集上报符合立案条件的事件或部件问题建立案卷，并进入系统准备下一个流程的活动。 

[DB11/T 932-2012，2.8] 

3.22  

处置 

专业部门接到立案案件后，按照标准和规定对案件进行处理的活动。 

[CJ/T 315-2009，3.8] 

3.23  

结案 

案件处置完毕，经信息采集员现场核查确认后，结束系统操作流程的活动。 

3.24  

工作时限 

每个阶段从工作开始到完成的限定时间。 

［CJ/T 315-2009，3.14］ 

3.25  

工作日 

法定休息日以外，法律规定的一昼夜内的工作小时数计为一个工作日。 

[CJ/T 315-2009，3.16] 

3.26  

工作时 

按照法定工作起止时间计算的每日工作小时单位。 

[CJ/T 315-2009，3.17] 

4 一般要求 

4.1 根据城市管理问题的严重程度，城市管理问题可以分为： 

——一般城管问题； 

——重大城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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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案件分为部件类案件和事件类案件，部件和事件的大类编码应符合 GB/T 30428.2-2013 和 CJ/T 

214-2007 的要求。 

4.3 案件类型随部件和事件类型的深化和细化而延伸和扩展。部件和事件类型的扩展应符合 GB/T 

30428.2-2013 和 CJ/T 214-2007 的规定。 

4.4 应根据城市的具体情况适时对部件数据进行更新，以保持部件数据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5 运行管理体系 

5.1 组织架构 

5.1.1 应建立市城市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城市管理工作。城市管理工作小组应以市长为总

召集人、分管市领导为召集人，市委、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组成。 

5.1.2 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为全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运行管理单位由市、区数字化城市

管理机构组成。 

5.1.3 每类案件应规定相应的专业部门。同类案件在不同时间、不同区域，不同权属情况下可规定不

同的主管部门、监管单位和维护单位。专业部门宜规定为相应案件的主管部门、监督单位和维护单位。 

5.2 职责 

5.2.1 城市管理工作联席会议的职责包括以下内容： 

——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加强城市管理的工作部署，统筹协调全市城市管理工作； 

——研究出台促进城市管理的重大方针政策，协调解决制约我市城市管理工作的重大问题，以及相

关部门职责衔接问题； 

——加强对我市深入推进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督促检查和总结

评估； 

——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城市管理工作事项。 

5.2.2 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的职责应包括： 

——全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规划、建设； 

——全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的组织、指导、协调、督促等工作。 

5.2.3 区数字化城市管理机构的职责应包括： 

——负责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建设和管理；  

——负责巡查列入监督范围的城市管理部件、事件； 

——负责处理来自信息采集员、市级相关部门和单位转发、市领导批办等渠道的城市管理部件、事

件问题，审核立案后将案件派遣到主管部门或责任单位； 

——负责监督、核查辖区内专业部门对城市管理部件、事件问题的处理情况； 

——负责调度指挥辖区内有关部门和责任单位解决城市管理部件、事件问题。 

5.2.4 专业部门的职责包括以下内容: 

——主管部门：对案件处理情况负有行业监督、指导责任； 

——监管单位：对案件处理情况进行全程监督； 

——维护单位：对案件进行处理和反馈。 

6 工作流程 

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工作流程包括信息采集、立案、处置和结案三个部分，内容分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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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采集规定了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采集的流程、要求、日常更新等内容； 

——立案规定了数字化城市管理案件的问题登记、现场核实、审核立案、案卷建立、案件分拨派遣

等内容； 

——处置和结案规定了数字化城市管理案件的案件派遣、案件处理、案件处理结果反馈、案件核查、

结案等内容。 

具体流程图见图1。 

 

信息采集

立案

处置和结案
 

图1 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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